《市科技局关于印发<科技创新券专项实施细则>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为贯彻落实《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推动全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简称企业）和创业团队创新开展，制定本细则。
二、出台的目的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将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激发企业和创业团队的科技创新活力，降低科技创新成本。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创新券的使用和管理应遵循突出重点、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开放共赢的原则。

2.实施重点

创新券可用于服务机构提供的研发、检测、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支持范围以条件平台每年发布的《创新券申请须知》和《创新券目录清单》为准。创新券不支持按照法律法规或者强制性标准要求必须开展的强制检测和法定检测等商业活动。

3.实施路径
企业申领创新券需登录沈阳市科技条件平台信息系统（简称信息系统），填报《沈阳市科技创新券申领表（企业）》，上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创业团队申请创新券由所在孵化器或众创空间登录信息系统，统一填报《沈阳市科技创新券申领推荐表（创业团队）》，上传孵化器或众创空间营业执照副本和创业团队负责人的身份证扫描件。

4.实施主体
申领创新券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沈阳市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在本市纳税的企业。

（二）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标准。

（三）企业与开展合作的服务机构无隶属、共建、产权纽带等关联关系。

申领创新券的创业团队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尚未注册企业。

（二）入住市级以上孵化器或众创空间。

（三）创业项目须具有产品研发转化所需的测试或研发工作（不包括仅限创业文本策划的项目）。

5.支持政策
符合条件的创新券兑付额度：技术服务金额在 1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照不超过60%的比例核定支持；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最高不超过30%的比例核定支持。具体支持比例以每年发布的《创新券目录清单》为准。
